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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疗一周
,

病情未见好转
。

追问病史有铅接触史
,

经

我科会诊
,

询问职业史
,

患者系某厂合同工
,

冶炼废

铅 3个月
,

每天由 6 人炼 1 吨
,

生产环境温度高
,

无

通风设备和个人防护措施
。

查尿铅 2
.

85 拼m ol / L
,

尿

中粪外琳 ( 十 + + 十 )
。

诊断为
“

亚急性铅中毒
” 。

经

用依地酸二钠钙驱铅治疗
,

次 日症状减轻
,

28 天痊愈

出院
。

四
、

讨 论

(一 ) 误诊原因分析

1
.

采集病史不细致
,

忽视询间毒物接触史
。

本

文病例的临床表现和实验室检查均符合铅中毒
,

由于

未能询问职业性和生 活性铅接触史
,

以致贻误诊断
。

2
.

缺乏对本病的警惕性
。

内外科医师往往对毒

物引起的中毒性疾病认识不足
,

忽视有关铅中毒的一

般检查与分析
,

以致延误诊断
。

3
.

对本病症候群缺乏认识
,

只看局部
,

缺乏对

病程全貌的分析
。

腹痛常为急性
、

亚急性和慢性中度

铅中毒的突出症状
,

多为阵发性腹绞痛
,

剧烈难忍
,

部位多在脐周
,

少数在上腹或下腹部
,

发作时病人面

色苍白
,

大汗淋漓
,

辗转不安
,

重压腹壁可 减 轻 疼

痛
,

但大都无确切的腹部体征
,

常伴恶心
、 `

呕吐及便

秘
。

部分患者可呈现麻痹性肠梗阻
,

表现为腹胀气
,

透视可见液平面
。

腹绞痛易误诊为外科急腹症
,

甚至

进行开腹手术
。

本组 4 例误诊为阑尾炎
、

肠梗阻及胰

腺炎
。

文献报告铅可直接损害肝细胞和使肝内小动脉痉

挛引起局部缺血而致肝脏受损害
。

本组 5 例肝功有改

变
,

其中 2 例误诊为
“

急性黄疽型肝炎
” 。

本病并非罕见
,

重要的是提高对本病的警惕性
。

遇有不明原因的腹痛时
,

应考虑本病的可能性
。

详细

询问毒物接触史
;
仔细观察腹部体征变化 ; 及时检测

尿铅
、

尿粪叶琳及其他有关铅中毒诊断指标
,

必要时

可作驱铅试验
,

以明确诊断
。

应注意与阑尾炎
,

肠梗

阻
,

胰腺炎
,

肠道寄生虫病
,

溃疡病
,

血叶琳病及传

染性肝炎等相鉴别
。

(二 ) 本病的治疗

我们临床观察
,

铅绞痛患者反复应用钙剂均未彻

底解除腹痛
,

而直接驱铅治疗后腹痛迅速缓解
。

驱铅

治疗使铅迅速排出体外是治疗铅绞痛的首选方法
。

减压病3 0 2例临床分析

海军四 O六医院 余长青

海军三七二零七部队卫生队 张 电光

减压病是高气压下工作的人员 (如潜水员
、

沉箱

或隧道工人
、

接受高气压治疗的人员等 ) 的职业性疾

病
。

随着水下工程建设的开展
、

海洋资源的开发
,

以

及沉船打捞和失事潜艇的援救
、

高气压临床应用的增

加
,

本病的发生亦趋增多
。

现将自1 9 70 年以来所治疗

的 3 0 2例报告如下
:

临 床 资 料

一
、

一般资料 本组 302 例均系男性
,

年龄最大

6凌岁
,

最小 2 1岁
,

其中2 1一 3 0岁 1 0 5例
,

3 1一 4 0岁 1 3 1

例
,

4 1一 5 0岁 5 7例
,

5 2一 6 0岁 s 例
,

6硅岁 1 例
。

大部

分为潜水员
,

占98 %
。

劳动强度中或重度
。

工作性质

主要是捕捞海物
、

沉船打捞
、

水库作业等
,

有 3 例是

陪舱护理人员
。

水下工作时间
:

30 分钟至 4 小时
,

最

长为 8 小时
。

发病时的实际潜水深度为 15 一 60 m
。

二
、

主要发病因素 有 207 例是由于违反潜水操

作规则
,

根本未经减压便直接出水
,

且大部分有重复

潜水史
。

另95 例虽经减压
,

但没有充分考虑水下工作

时的劳动强度
、

潜水前的身体状况及实际潜水深度和

水下工作时间等因素
,

故选择减压方案不当
,

减压时

间不充分
,

于减压出水后仍 出现减压病症状
。

三
、

诊断标准 ①有明确的高气压暴露史
;

`

②违

反安全减压规则 ; ③症状体征发生在潜水作业中或结

束后 ; ④经再加压治疗反应良好
。

如病程超过一个月

以上
,

经单纯再加压治疗症状消失或明显减轻者则诊

断为慢性减压病
。

即
:

①轻型
:
仅有皮肤斑纹

、

搔痒

或青紫及关节
、

肌肉疼 痛 者
。

本 组 为 149 例
,

占

4 9
.

4%
;

②中型
:

肌肉
、

关节部位剧痛
,

典型屈肢症

及部分神经系统和胃肠道症状者
。

本组有 6 0 例
,

占

1 9
.

9%
。

③重型
:
主要表现出中枢神经系统和呼吸循

环 等生命重要器官功能障碍
,

如瘫痪
、

昏迷
、

呼吸困

难
、

心力衰竭等
。

此类本组 24 例
,

占 7
.

9% ; ④慢性

减压病者69 例
,

占 2 2
.

8 %
。

四
、

治疗结果 判断标准如下
:

痊愈
:
症状体征

全部消失
,

可继续从事潜水工作 ; 显效
:
症状体征基

本消失
,

但活动后尚有酸痛不适感或无 力 现 象 ; 好

转
:
主要症状和体征有所减轻

,

生活能自理
。

本组 30 2



努

例经再加压治疗
,

其中急性减压病 2 33 例
,

痊愈 213

例 ( 9 1
。

4% ) ; 显效 5 例 ( 2
.

1% ) ; 好转 1 5例 ( 6
。
4 % )

。

慢性减压病 69 例
,

痊 愈 52 例 ( 7 5
.

4% ) ; 显效 9 例

( 1 3
.

0 % ) ; 好转 7例 ( 1 0
.

2% ) ; 无效 1 例 ( 1
.

5 % )
。

讨 论

减压病发病机理
,
目前多倾向气泡栓塞学说

。

按

照 H al d a
en 的理论

,

人在高气压环境中停留一定的

时间后
,

体内可饱和溶解一定量的惰性气体 (主要是

氮气 )
,

当从高气压 回到常压时
,

体内饱和的氮气随

着环境氮分压的降低而呈现过饱和状态
,

它可通过血

液循环经呼吸系统从容扩散出体外
,

即脱饱和
。

人体

是否患病主要取决于脱饱和的速度与幅度
,

当环境氮

分压降低过快
,

幅度过大时
,

可使在高压下体内已饱

和的氮气超过过饱和 安全系数
,

而从溶解状态下游离

出来
,

在体内形成气泡栓塞脉管和 /或压迫组织
,

导致

血液循环障碍
,

造成组织缺血
、

缺氧
、

水肿等
,

并引

起相应的临床症状
。

再加压治疗就是根据这一理论进

行的
,

目的是使已形成的气泡在受到高气压的作用时

其体积相应缩小
,

重新溶解
,

然后在有控制地逐站停

留减压过程中
,

根据气体脱饱和的规律
,

使体内过量

的惰性气体从容排出
。

因而
,

再加压治疗是迄今为止

对减压病最有效而唯 一的病因性治疗措施
。

本组 302

例的治疗情况亦说明了此问题
。

据文献记载
:
减压病的发生在出水后 30 分钟以内

占5。%
,

6 小时以内占99 %
。

本组减压病的症状出现

在减压过程中及卸装后即刻者有 14 5例 (占 48 % )
,

出水后 1 小时内发病者 75 例 (占24
.

8 % )
,

3 ~ 6 小

时内发病著52 例 (占17
.

2 % )
,

即大部分发生在 6 小

时之内 ( 2 7 2例
,

占90
.

1% )
,

与文献记载基本一致
。

减庄病一旦发生
,

治疗的根本方法是再 加 压 治

疗
。

其作用首先是解除气体栓子的栓塞及 /或气 泡 的

压迫
,

疏通栓塞区的血液循环
,

同时亦增加 了组织的

氧分压
,

改善了组织的缺氧状态
,

有利于病变组织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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恢复
。
根据病情

,

正确选择治疗方案
,

对疗效有直接

关系
。
一般采用四种方法

: ①用潜水时的压力 ; ②用

大于潜水时的压力
; ③用足以缓解症状的压力 ;

④用

大于缓解症状的压力
。

原则是越快越及时效果越好
。

本组 233 例急性减压病
,

发病后 12 小时内得到再加压

治疗的 122 例
,
治愈 1巧 例 ( 9 4

.

3% )
,

显效 3例

( 2
.

5 % )
,

好转 盛例 ( 3
。

2% ) , 1 3~ 4 5小时得到再加压

治疗的 4 5例
,

治愈 4 3例 ( 5 9
.

6% )
,

显效 1 例 ( 2
.

1% )
,

好转 4 例 ( 8
.

3% ) ; 3 一 15 天内得到再加压治疗的 50

例
,

·

治愈43 例 (8 6
。 。% )

,

显效 1 例 (2 .0 % )
,

好转 6

例 ( 1 2
。

0 % ) 。

再加压治疗时高压下停留时间不足或重症病人各

站停留减压时间过少
,

常是导致减压病复发或不能彻

底治愈的原因
,

故治疗方案的选择一定要妥当合理
。

对重症有中枢神经系统症状者
,

单纯再加压治疗有时

很难奏效
,

可在再加压治疗的同时或尔后进行高压氧

治疗 ; 给予低分子右旋糖醉
、

能量合剂
、

神经细胞活

化剂
、

激素
、

理疗等
,

可大大提高临床治愈率
。

有些

潜水后患病未能得到及时或彻底治疗的患者
,

亦不应

放弃再加压治疗
,

有条件仍应争取进行再加压治疗
。

本组 69 例慢性减压病例
,

有 44 例经一 次再加压治疗后

症状体征基本消失
,

24 例经再加压治疗 2 一 3 次后
,

继续行高压氧治疗及临床用药
、

理疗等
,

最终亦取得

满意的疗效
,

仅 1 例效果不理想
。

不论急性或慢性减压病患者
,

在减压过程中 (1 8

米以浅各站停留时 )
,

给予间歇呼吸纯氧
,

效果要 比

一次压力较高而停留时间较长的洽疗要好
。

因为吸入

纯氧
,

不世组织可得到充足供氧
,

而且氧可置换组织

和体液内的惰性气体
,

从而有利子消除气泡和根除气

栓的再形成
。

对病情较重
,

效果不甚理想者可适当延

长 1 0米以浅各站的停留时间
,

来用较长时向
“

浸泡
”

(即在该停留站长时间停留 )
,

以使气泡有足够的时

间排出
,

可能对进一步改善病情有良好作用
。

硫酸二甲醋所致眼部化学性灼伤处理原则

长春市二院 吴玉兰 衣瑞 芝 蓬 勃

硫酸二甲醋属高毒类刺激性物质
,
对 眼及粘膜有

明显的腐蚀作用
,

接触后立即产生强烈的眼及呼吸道

粘膜的刺激症状
,

该物质在水解过程中又可生成硫酸

和甲醇
,

故对眼组织产生烧伤作用
,

现将我院收治的

1 8名急性硫酸二甲醋所致眼部灼伤情况及处理原则报

告如
一

「
,

一
、

临床资料

患者均为某药厂 岗位操作工及修理工
,

发病原因

主要为反应釜阀门漏气
,

其次为新工人不懂操作规程

及防护措施不当
。

临床表现
:

双眼异物感
,

畏 光
,

流

泪
,

甚至剧痛
。

眼部检查
:
双眼睑皮肤充血

,

高度水

肿
,

睑结膜
、

弯窿结膜及球结膜充血明显
,

睑裂部角


